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教學評量後續追蹤輔導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        位 系（所） 受輔導教師  

原授課程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

原授課程學期 學年      學期 後續追蹤輔導期間 學年     學期 

壹、本案教師對於原授課程教學評量結果之說明：（由本案教師填具） 

貳、本案教師預計採行之改進計畫：（由本案教師填具） 

□ 改進課程大綱與授課方式。 
□ 邀請單位主管至教學現場聆聽課程教學。 
□ 調整授課科目。 
□ 開設協同教學課程。 
□ 其他改進計畫，請說明： 

1.  
2.  
3.  

參、系所主管針對本案提供之教學資源及支援方式：（由系所主管填具） 

□ 輔導改善教學設計及教學方法。 
□ 協調變更授課科目。 
□ 指派教師輔導教學。 
□ 調整教師教學負擔。 
□ 提供教學優良教師課堂教學觀摩機會。 
□ 其他，請說明： 

1.  
2.  
3.  

   受輔導教師    系 所 主 管    院  長 

   

※ 本表依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課程教學意見調查及評量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
